
 

 

附表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認定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急難事由 生活陷困 核發基準 

備    註 

類別 認定基準 認定基準 

負擔家

庭主要
生計者 

非負擔

家庭主
要生計

者 

一、 

死亡 

1.未能領取社會保

險給付、汽（機）

車強制責任險給

付、犯罪被害補

償、暫時補償金

或事故責任賠

償。 

1.家庭已無足資辦理基本

葬埋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3.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三 萬

元。 

一萬元。 1.急難事由限最近三

個月內發生者，同

一事由以申請一次

為限；但經救助後

生活仍陷於困境，

經訪視評估，認定

確有再予救助之需

要者，最多得再予

一次之救助。 

2.負擔家庭主要生計

者，指以其收入負

擔家庭生活三分之

一以上者、家戶之

經濟戶長及雖無收

入但實際操持家計

者（每一家戶以一

人為限）。 

3.負擔家庭主要生計

者除本人外，其戶

內人口如有六歲以

下兒童、在學學

生、身心障礙者以

及懷胎六個月至分

娩後二個月，或懷

胎期間經醫師診斷

不宜工作婦女，每

人加計五千元；罹

患重傷病者，得視

其自負醫療費用加

計，並以各該分項

最高額為限。 

4.經評估經濟戶長如

有理財方式不當，

不宜一次發給關懷

2.已申請保險給

付、補償金、賠

償金而尚未領取

期間。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二萬

元。 

 

3.因疫情接受隔離

治療不幸死亡無

力殮葬。 

1.家庭已無足資辦理基本

葬埋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3.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三 萬

元。 

一萬元。 

二、 

失蹤 

已向警察機關報案

協尋尚未尋獲者

(不受失蹤滿六個

月之限制)。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二萬

元。 

一萬元。 

三、 

罹 患 重

傷病 

1.必須一個月以上

之治療或療養，

且無法工作。 

2.取得重大傷病卡

證明等且無法工

作。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或支付醫療費用之

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三萬

元。 

一萬元至

三萬元。 

四、 

失業 

1.非自願性失業致

無法工作。 

2.照顧罹患重傷病

必須一個月以上

治療或療養之親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三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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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致無法工作

之臨時性失業。 

救助金者，或採分

月、分次方式發給

關懷救助金，對於

戶內人口生活保障

較佳等情形，應以

分月或分次方式發

給。 

5.家庭已無足資維持

基本生計之存款或

收入，係以「家庭

之存款及收入減去

基本葬埋費用(以

農民健康保險喪葬

補助之 15萬 3,000

元為度)之額度或

自行負擔醫療費

用，再除以該家庭

實際共同生活人數

後，未達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 1.5 倍

者」。有關收入包

括工作、營利、投

資、租金、利息及

其他所得、生活津

貼、親屬定期扶養

費及公私部門補助

等。 

6.本表所稱「疫情」

係指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

疫情 

 

五、 

其 他 原

因 無 法

工作 

1.因其他原因致無

法工作。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生

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維

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二萬

元。 

 

2.因遭無薪休假、

部分工時而減少

收入，或每月工

作收入未達基本

工資之臨時工等

之不完全就業。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二萬

元。 

一萬元。 

3. 原有工作，因

疫情請假或

無法從事工

作（含雖有工

作但每月工

作 收 入 減

少），致家庭

生計受困。 

 (符合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

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第三條第五項

規定) 

 

1. 未加入軍、公、教、勞、

農保等社會保險。 

2. 家戶存款（家戶內每人

存款 15 萬元免納入計

算)加收入未達當地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5

倍 

3.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紓

困相關補助、補貼或津

貼。 

二萬元

至三萬

元。 

一萬元。 

六、 

其他變故 

1.其他變故且無法

獲得任何補助、

救助或保險給付

等。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三萬

元。 

一萬元至

三萬元。 

2.具有柒、救助對

象二、三、四、

五之情形。 

1.家庭已無足資維持基本

生計之存款或收入。 

2.家庭經濟狀況明顯無法

維持基本生計。 

一萬元

至二萬

元。 

一萬元。 

 


